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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制冷学会净化专业委员会

专家库入库推荐（申报）准则

为借助专家学者的专业特长和技术支持，全方位推动广西净化产

业高质量发展，发挥我会在政府支撑、标准规范、产业咨询、项目评

估、企业服务、学术研讨、学术研究等方面工作，服务政府、服务会

员，我会决定组建广西制冷学会净化专业委员会专家库，并形成以下

申报准则条件。

一、专业范围

专家从业专业领域为净化行业内的所有专业领域，包括工业净化

（工业净化厂房）、生物净化（医疗净化、生物制药、食品、化妆品）、

环境净化（油烟净化、VOCs 净化）、实验室，其它对空气品质有严

格要求的净化行业，从业工作包括咨询、设计、科研、工程施工、设

备制造、检测、维护、技术培训等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具有高度的责任

心，作风正派，能够认真、客观、公正、廉洁地履行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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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熟悉我国法律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及规范，掌握国家发展

方针及产业政策，熟悉本专业或本行业的国内外、区内的相关情况及

动态。

（三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行业相关资格，从事净化相

关领域工作至少 5年以上；对于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特殊专业造诣

的，专业技术职称条件可放宽至中级。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，能参与评审、评估、

检查和培训等有关工作。

（五）愿意积极参与净化领域的相关工作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除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外，入库专家还应符合以下具体要求：

（一）属于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的，应具有副高及以上净

化行业专业技术职称，从事净化行业相关专业领域工作 5 年以上。

（二）属于企业、行业协会或其他第三方机构的，应具有副高及

以上净化行业专业技术职称（或同等专业技术水平）；或具有净化行

业相关中级技术职称并从事净化专业技术领域工作 10年及以上。

（三）属于住建、卫生、食药、生态环境等行业管理部门的，应

担任政府机关管理岗位或行业管理部门负责人 5 年及以上，熟悉相

关政策法规制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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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归国人员或部分特殊紧缺领域专家可

适当放宽入库条件。

（五）主持或参与净化工程项目（咨询、设计、科研、工程施工、

设备制造、检测、维护、技术培训等）。

四、专家主要工作

（一）受专委会委托，对我专委会组织开展的净化项目等相关工

作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二）能以授课讲师身份参与本专委会举办的净化及其相关的培

训工作。

（三）协助本专委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标准或团体标准，提供技

术性指导和建议。

（四）参与专委会组织的项目评审、技术咨询及专家论证会议等。

（五）参与本专委会开展的学术活动。

（六）配合专委会开展的其他工作。

五、推荐(申报)程序 与注意事项

专家可通过推荐、邀请、自荐等方式向本专委会递交申请（推荐

应当事先征得被推荐人同意）。我专委会将结合实际情况，对所有提

出申请的专家进行全面遴选，符合条件的专家在专委会微信公众号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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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网站经公示后最终入库，入库专家任期五年，与专委会理事会任

期相同，颁发聘书。

申报人员清注意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申报人请填写《广西制冷学会净化专业委员会专家推荐表》

(见附件 2），一式两份并加盖所在的单位的公章；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；

（三）申请人学历证书复印件 1 份

（四）申请人职称证书复印件 1 份；

（五）申请人相关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1份；

（六）其他证明具备所申报专业能力的相关材料。

六、专家职责及工作要求

（一）本着科学求实和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责，在参与专委会

委托的工作期间，能够客观、公正地提出评审意见及建议，并对评审

结论负责。

（二）专家因身体健康、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继续参加相关工作

的，应及时报告本专委会秘书处。

（三）专家接到工作任务后，如不能承担，需在接到任务通知时

即刻说明，并要多出席专委会的学术会议。如若连续两年无正当理由

拒绝参加本专委会组织的有关活动，则视为自动退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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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参与本专委会委托的工作期间，专家应严格遵守保密法规，

执行保密制度，保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秘密、被调查单位的商业和

技术秘密，不得擅自披露环境事件有关信息。故意违反有关规定的，

或因工作失误泄漏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一经查实立即取消专家资格，

触犯法律法规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
